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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强强监监督督抽抽查查 提提升升产产品品质质量量
泰安市生产加工环节工业产品质量连续五年稳中有升

开展监督抽查

排查质量安全隐患

2014年，全省停止质监部门定期
到企业抽样检验，由企业支付检验费
用的定期监督检查方式。2015年起，
泰安市积极探索实行市级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制度，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对工业产品进行抽查。泰安市质监局
围绕全市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消费
者关注的重要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
系数较高的工业品等产品开展抽查，
突出抽查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015年、2016年，市级产品质量监督
抽样合格率分别为89 . 7%、 96 . 8%。
根据抽查结果，对全市产品质量状况
进行分析，强化质量风险监测。

通过执法检查、专项整治、举报
投诉等渠道，及时发现质量违法行
为。2011年以来，泰安市质监局累计
开展各类专项整治和执法打假活动
86项，联合其他部门开展专项整治30
次，查处质量违法案件196件，查获涉
案总货值1000余万元，依法移送公安
机关涉嫌违法犯罪案件7件，对规范
产品生产、保障产品质量起到了显著
的促进作用。

加强检验检测能力建设

夯实质量技术基础

目前，泰安市质监局建成计量、纤
检、质检、特检、代码与标准等5个市级
检验检测机构，从业人员218人。在5个
市级检验检测机构的基础上，泰安市质
监局建成国家再制造机械产品质检中
心等1个国家级质检中心，棉花、桑蚕干
茧等2个国家级公证检验实验室，玻璃
纤维及石膏、电磁线及机械产品再制
造，产业用纺织品等3个省级质量检测
中心。新泰、肥城各建成1个省级检验检
测中心，各县市区政府都成立了综合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

以上检验检测机构的建立，为政
府监管产品质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提供依据，在应对产品质量突发事件
时，为政府及时有效地解决技术层面

难题，发布权威数据，稳定公众情绪，
为公众选用合格产品提供质量保证。

实施品牌带动

提高市场竞争力

加强名牌发展规划，重点培育、扶
持和发展一批国家级、省级品牌，创建
省级优质产品生产基地，打造区域特色
名牌，以名牌提高市场竞争力。截至目
前，泰安市358个产品获得过山东名牌；
2家企业、2名个人获得省长质量奖提名
奖；5个基地获得省优质产品生产基地。
其中，2016年全市新增山东名牌产品26
个，列全省第3位；首次有2家企业获得
省长质量奖提名奖。

自2010年以来，泰安市共组织六
届市长质量奖评选活动，12家企业、6
名个人获得市长质量奖。

实施标准引领

提高质量管理水平

积极实施“标准领跑者”制度，大力
开展“标准化+”行动，引导企业通过强
化标准化管理，提高质量管理水平。

截至目前，全市工业企业主持或
参与制定国家标准67项、行业标准96
项、地方标准36项，制定发布企业联
盟标准5项。其中，主持或参与制定

《数控开卷矫平剪切生产线安全要
求》、《缫丝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等9
项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生
态环境安全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制定
再制造、土工合成材料等新产品技术
标准10项。省机械产品再制造、省土
工材料等2个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落户泰安。路德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团体标准”项目列入2016年全省5个
团体标准试点之一。山东能源机械集
团承担“国家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
项目建设。全市138个产品采用国际
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7家企业通过
4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确认。

加大质量奖励考核力度

强化质量引导

泰安市市县两级财政对获得山
东名牌、山东服务名牌、市长质量奖
的单位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
获得市长质量奖的个人给予5万元的
一次性奖励。对主持或参与标准制修
订、通过试点(示范)项目评估验收、成
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企事业单位
给予一次性奖励。

自2010年以来，市县两级财政共
拿出2600余万对名牌和标准化工作
进行奖励。泰安市质监局牵头做好省
政府对泰安市政府质量考核各项准
备工作。泰安市2014-2015、2015-
2016年度省政府质量工作考核结果
评定均为B级。工业产品质量合格率
纳入全市科学发展考核综合指标体
系。泰安市政府出台《泰安市质量工
作考核办法》，对各县市区的产品质
量进行考核，引导各级政府进一步强
化质量安全监管责任。

泰安市建立完善工业生产企业
诚信“红黑榜”制度，推进工业产品质
量诚信体系建设。对获得山东名牌、
省长质量奖、市长质量奖、参与标准
制修订、采用先进标准、列入标准化
试点的单位(个人)均加入“红榜”，凡
受到过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均加
入“黑榜”，相关信息通过市局网站公
布。对列入“红榜”的企业和个人实施
守信激励，优先办理行政审批、审核
手续。对列入失信“黑榜”的企业和个
人实施失信惩戒，作为检查或抽查的
重点对象，加大监督检查频度；进行
约谈、预警或黄牌警告；其生产经营

者、主要负责人及产品三年内不得参
加各种评比推荐活动等惩戒措施。自
2011年以来，泰安市质监局先后约谈
32家企业，约谈下级县市区质监部门
6次。

泰安市质监局局长陈晓娜表示：
“泰安市质监局始终坚持以质量和效
益为中心，以提升质量水平、保障和
改善民生为目标，实施品牌带动、标
准引领两大战略，通过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严格市场准入、企业监管、监督
抽查、执法打假等举措，逐步形成对
产品生产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监管
工作模式，有效遏制了质量违法行为
的发生，有力促进了质量水平的提
升，为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民生安全、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近日，齐鲁晚报记者从泰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获悉，2011年———
2016年，泰安市接受国家、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合格率分别为
86 . 5%、80 . 7%、88 . 7%、89 . 3%、93%、91 . 5%，总体呈稳中上升态势。

太阳能检验。

开展钢化玻璃强制性产品认证执法检查。

肥料成份检验。 棉花快速检验。

配电箱检验。 检查化工生产企业关键工序控制。 泰安市质监局组织开展市长质量奖现场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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